出具单位：柳州市新生幼儿园

日期：2026 年 03 月 16 日
一、制度总则
目的：规范幼儿园垃圾分类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流程，落实绿色环保要求，提升资源利用率。
适用范围：幼儿园全体教职工、后勤人员、外包保洁单位。
二、垃圾分类标准
严格按照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》GB/T 19095-2019 执行，分为四类：
可回收物：纸张、塑料瓶、玻璃、金属等；
厨余垃圾：剩菜剩饭、果皮、蛋壳、食物残渣等；
有害垃圾：废电池、废灯管、废药品、废油漆及其容器等；
其他垃圾：餐巾纸、塑料袋、烟头、污染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。
三、岗位职责
园长 / 后勤主任：负责制度制定、监督考核及外联；
物业 / 保洁员：负责日常分类投放监督、收集容器维护、垃圾清运对接；
各班班主任：负责班级幼儿垃圾分类教育、现场指导。
四、管理流程
源头分类：各区域设置分类收集容器，标识清晰；
分类投放：教职工、幼儿按类别投放，物业每日巡查；
分类运输：可回收物每周清运 1 次，厨余垃圾 / 其他垃圾每日清运，有害垃圾委托专业机构清运；
台账记录：建立垃圾分类处理台账，记录清运时间、种类、数量。
五、奖惩机制
每月考核：垃圾分类合格率≥95% 为优秀，予以绩效奖励；
不合格：责令整改，扣减相关责任人绩效。
六、结论
本制度完整覆盖垃圾分类全流程，可有效落实绿色建筑运营阶段的环境宜居要求。
